
5 健康舒适
	子项
	条文编号
	条文
	满分
	达标/得分

	控制项
	5.1.1
	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18883 的有关规定。建筑室内和建筑主出入口处应禁止吸烟，并应在醒目位置设置禁烟标志
	/
	√

	
	5.1.2
	应采取措施避免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到其他空间；应防止厨房、卫生间的排气倒灌
	/
	√

	
	5.1.3
	给水排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1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 的要求；2 应制定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计划并实施，且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每半年清洗消毒不应少于 1 次；3 应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且其水封深度不应小于 50mm;4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应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
	√

	
	5.1.4
	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和隔声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1 室内噪声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的低限要求；2 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的低限要求。
	/
	√

	
	5.1.5
	建筑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1 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规定；2 人员长期停留的场所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 GB/T 20145 规定的无危险类照明产品；3 选用 LED 照明产品的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LED 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31831 的规定。
	/
	√

	
	5.1.6
	应采取措施保障室内热环境。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设计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的有关规定；采用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具有保障室内热环境的措施或预留条件。
	/
	√

	
	5.1.7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1 在室内设计温度、湿度条件下，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不得结露；2 供暖建筑的屋面、外墙内部不应产生冷凝；3 屋顶和外墙隔热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的要求
	/
	√

	
	5.1.8
	主要功能房间应具有现场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
	/
	√

	
	5.1.9
	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
	√

	评分项
	5.2.1
	控制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浓度
	12
	6

	
	5.2.2
	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满足国家现行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中对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
	8
	5

	
	5.2.3
	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游泳池水、采暖空调系统用水、景观水体等的水质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8
	8

	
	5.2.4
	生活饮用水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采取措施满足卫生要求
	9
	9

	
	5.2.5
	所有给水排水管道、设备、设施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8
	8

	
	5.2.6
	采取措施优化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声环境
	8
	4

	
	5.2.7
	主要功能房间的隔声性能良好
	10
	6

	
	5.2.8
	充分利用天然光
	12
	6

	
	5.2.9
	具有良好的室内热湿环境
	8
	0

	
	5.2.10
	优化建筑空间和平面布局，改善自然通风效果
	8
	6

	
	5.2.11
	设置可调节遮阳设施，改善室内热舒适
	9
	0

	合计
	100.0
	58.0


5.1.1 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18883 的有关规定。建筑室内和建筑主出入口处应禁止吸烟，并应在醒目位置设置禁烟标志。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评价要点
· 空气污染物浓度：
主要功能房间污染物浓度检测结果：
	房间类型
	氨

(mg/m3)
	甲醛

(mg/m3)
	苯

(mg/m3)
	TVOC

(mg/m3)
	氡
(Bq/m3)
	污染物浓度
是否超标

	
	标准值
≤0.20
	标准值
≤0.10
	标准值
≤0.11
	标准值
≤0.60
	标准值
≤400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其他材料
	建筑及装修材料使用说明
	应体现项目使用的各类装饰装修材料的使用部位、用量等信息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污染物浓度预评估分析报告
	全装修建筑项目应体现室内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3类进行浓度预评估，非全装修建筑项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要求，视为达标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室内污染物检测报告
	应包括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检测，要求所抽检房间应涵盖主要功能房间类型，应体现室内氨、氡、甲醛、苯、TVOC、PM10等污染物浓度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禁止吸烟措施说明文件
	应明确公共建筑室内和住宅建筑内的公共区域以及建筑出入口的禁烟要求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建筑室内及出入口现场照片
	应体现显著、醒目的禁烟标志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1.2应采取措施避免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到其他空间；应防止厨房、卫生间的排气倒灌。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简要说明避免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到其他空间，防止厨房、卫生间的排气倒灌的措施。（200字以内）。
	食堂屋顶上设置油烟净化器。
卫生间、餐厅设排风口，避免串味。
建筑中厨房，卫生间等易产生污染气体的房间设立排风设施，排出污染气体以保持其他房间空气清洁。
卫生间设防回流通风道，防止气味因主导风反灌进入室内；厨房设屋顶油烟净化器，烟气经净化符合排放标准后，排入大气。
厨房设置在一楼北侧，属于自然通风的负压侧，开窗对流通道避开公共活动空间。厨房与餐厅采样物理隔断与其他空间进行隔断，厨房操作间设置油烟净化装置，产生的油烟经过油烟净化器处理排至室外，可防止厨房气味串通到其他空间。卫生间设置机械排风，保证负压，可避免污染物串通。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暖通设计
	污染源空间的通风设计说明及施工图
	应体现对污染源空间和其他空间之间的合理隔断，明确污染源设置在建筑单元自然通风负压侧；设置机械排风时，应明确其风口和排风口的位置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关键设备参数表等设计文件
	应体现关键设备的类型、型号和安装位置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气流组织模拟分析报告
	应明确气流组织形式，体现气流流向和均匀度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相关产品性能检测报告或质量合格证书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1.3给水排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1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 的要求；2 应制定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计划并实施，且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每半年清洗消毒不应少于 1 次；3 应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且其水封深度不应小于 50mm;4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应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 生活饮用水水质
简要说明生活饮用水水质的常规指标和非常规指标检测情况。（200字以内）
	


· 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
简要说明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计划以及实施情况。（200字以内）
	本项目制定生活水泵房管理制度，要求定期对水泵进行保养，确保排水管道通畅，集水坑无杂物无异味。生活水水箱定期清洁、消毒，并定期进行卫生检疫，取得卫生检疫合格证书。生活水泵房、生活水箱必须上锁。


· 自带水封的便器
是否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是、(否
水封深度：____m
· 非传统水源管道标识
简要说明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永久性标识的设置情况。（200字以内）
	中水管道设有“中水”标识，设置明确清晰。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其他材料
	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报告
	应包含水源（市政供水、自备井水等）、水处理设施出水及最不利用水点的全部常规指标（可用同一水源邻近项目一年以内的水质检测报告代替），已投入使用的项目，尚应查阅项目储水设施清洗消毒管理制度、储水设施清洗消毒工作记录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给水排水施工图设计说明
	应包含生活饮用水水质的要求、对卫生器具和地漏水封要求的说明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标识设置说明
	应包括系统名称、流向等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地漏或自带水封便器的产品说明
	应体现产品的型号，明确产品的水封深度是否达到50mm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1.4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和隔声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1 室内噪声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的低限要求；2 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的低限要求。
2、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 室内噪声级：
简要说明建筑室内、外噪声源及其传播途径、采用的降噪措施。（200字以内）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噪声级列表：
	主要功能房间名称
	室内噪声级（dB(A)）
	允许噪声级（A声级，dB）

	
	
	低限要求
	高标准要求

	
	
	
	

	
	
	
	

	
	
	
	

	
	
	
	

	
	
	
	


· 构件隔声性能：
简要说明建筑围护结构的构造做法、采用的隔声措施。（200字以内）
	围护结构降噪措施：内墙为200厚钢筋混凝土墙。楼板为100厚钢筋混凝土板、豆石混凝土、面层。室外噪声的降噪措施主要依靠外墙和外门窗的隔断。外墙采用200厚钢筋混凝土墙，外门窗为断桥铝框，玻璃采用5+12A+5 +12A+5，很好的阻断室外噪声的传播。车辆进出禁止鸣笛、减速慢行。为提高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楼板增加挤塑聚苯板。


主要功能房间围护结构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列表：
	主要功能房间名称/构件名称
	空气声隔声量（dB）
	单值评价量+频谱修正量（dB）

	
	
	低限要求

	
	
	

	
	
	

	
	
	

	
	
	

	
	
	


主要功能房间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列表：
	主要功能房间楼板部位
	撞击声隔声量（dB）
	单值评价量（dB）

	
	
	低限要求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平面图
	应体现场地内交通干道布置，建筑（群）与周边道路及其他噪声源的距离，噪声源与噪声敏感房间的布置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声环境专项设计报告
	应重点审核基于环评报告室外噪声要求对室内的北京噪声影响（也包括室内噪声源影响）的分析报告以及在图纸上的落实情况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围护结构的构造说明、大样图纸
	应体现各围护结构类型，并与设计说明中描述的相对应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主要构件隔声性能分析报告或主要构件隔声性能的实验室检测报告
	应包含空气隔声性能和撞击声隔声性能两种类型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室内噪声检测报告
	应包括建筑内部噪声源种类、噪声级大小、传播途径及降噪措施（如设备机房隔声减振设计）；噪声敏感房间室内噪声源种类、噪声级大小、传播途径及降噪措施（如空调系统消声设计）等内容，体现典型时间、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检测值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1.5 建筑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1 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规定；2 人员长期停留的场所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 GB/T 20145 规定的无危险类照明产品；3 选用LED照明产品的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LED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31831 的规定。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 照明数量质量：
	房间或场所
	照度（lx）
	统一眩光值UGR
	照度均匀度U0
	一般显色指数Ra

	
	设计值

/检测值
	标准值
	设计值

/检测值
	标准值
	设计值

/检测值
	标准值
	设计值

/检测值
	标准值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电气设计
	建筑照明设计文件
	应包括功能房间照度值、统一眩光值、照度均匀度和一般显色指数等，以及灯具布置与光源选型要求，并与设计图纸相吻合；对于图纸中只预留照明配电系统的情况，设计说明中要对灯具选型提出具体的要求，包括灯具配件、配线器材以及调光控制设备、调光器件、功率、光通量，并核算照度和照明功率密度是否达标；应体现照明控制原则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照明计算书
	应包括根据灯具选型和布置，对各空间的设计照度和照明功率密度（关联自评）进行计算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现场检测报告
	应包括现在照度、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炫光等指标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产品说明书及产品检测报告
	应包括灯具光度、色度、光生物安全及频闪等指标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1.6应采取措施保障室内热环境。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设计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的有关规定；采用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具有保障室内热环境的措施或预留条件。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 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
· 暖通设计参数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设计温湿度：
	房间类型
	温度（℃）
	相对湿度（％）

	
	夏季空调
	冬季采暖
	夏季空调
	冬季采暖

	
	设计值
	标准值
	设计值
	标准值
	设计值
	标准值
	设计值
	标准值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设计新风量：
	房间类型
	人员密度（人/m2）
	新风量[m3/(h·人)]

	
	
	设计值
	标准值

	
	
	
	

	
	
	
	

	
	
	
	

	
	
	
	

	
	
	
	


注：对于设置分体空调、多联机的建筑或功能房间（一般应为建筑外区），如果具备开窗通风条件或设置了排气扇，不要求独立设置新风系统
( 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
对于采用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简要说明保障室内热环境的措施或预留条件。（200字以内）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暖通设计
	暖通设计说明
	应说明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室内设计参数，包括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以及参照的设计标准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暖通设计计算书
	应对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室内设计参数进行说明，包括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以及参照的设计标准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典型房间空调使用期间室内温湿度检测报告
	应包含每栋建筑各主要功能房间，应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房间进行检测；对公共建筑监测的房间数量不少于主要功能房间证书的2%，且没类房间抽样数量不少于3间；对住宅建筑检测的户数不少于总户数的2%，且每个单体建筑不少于3户；测试参数应包括但不限于空气干球温度、空气相对湿度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典型房间空调使用期间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告
	应包含每栋建筑各主要功能房间，应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房间进行检测；对公共建筑监测的房间数量不少于主要功能房间证书的2%，且没类房间抽样数量不少于3间；对住宅建筑检测的户数不少于总户数的2%，且每个单体建筑不少于3户；检测方法应采用不分光红外线气体分析法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1.7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1 在室内设计温度、湿度条件下，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不得结露；2 供暖建筑的屋面、外墙内部不应产生冷凝；3 屋顶和外墙隔热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的要求。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 内表面结露：
项目所在地冬季室外计算温度：____℃
简要说明防结露、防潮措施。（200字以内）
	1、屋面类型：细石混凝土(内配筋)（40.0mm）+水泥砂浆（40.0mm）+挤塑聚苯板（屋面保温）（90.0mm）+钢筋混凝土（120.0mm）+石灰水泥砂浆（20.0mm），传热系数0.32w/m2.K；
2、外墙类型：水泥砂浆（20.0mm）+岩棉板（80.0mm）+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干态）2（普通砌筑，灰缝15mm）（200.0mm）+水泥砂浆（20.0mm），传热系数0.38w/m2.K；
3、外窗类型：玻璃钢型材 （6中透光Low-E+12空气+6透明），传热系数2.00W/m2.K，
经计算，外墙内表面温度为15.14℃，屋面内表面温度为13.69℃，外窗玻璃内表面温度为12.42℃，均大于结露温度12.01℃，故不会结露。


设计工况下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计算列表：
	围护结构类型
	设计工况下的内表面温度（℃）
	室内空气露点温度
（℃）
	是否符合要求

	
	
	
	

	
	
	
	

	
	
	
	

	
	
	
	

	
	
	
	


· 外表面冷凝：
简要说明防冷凝措施。（200字以内）
	


· 内表面温度：
简要说明隔热措施。（200字以内）
	


在自然通风条件下建筑物屋顶和东西外墙的内表面温度计算列表：
	围护结构类型
	自然通风条件下内表面
最高温度（℃）
	夏季室外计算温度
最高值（℃）
	是否符合要求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建筑设计
	建筑施工图设计说明
	应体现围护结构做法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节点大样图
	应体现围护结构做法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节能计算书
	应体现围护结构做法及性能指标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建筑围护结构结露验算计算书
	应包括详细计算围护结构各构件的内表面温度及露点温度，并给出是否结露的明确结论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建筑围护结构内部冷凝验算计算书
	应参考《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对供暖建筑的屋面和外墙内部进行详细冷凝验算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建筑围护结构隔热性能计算书
	应参考《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对夏季屋顶和外墙进行隔热性能计算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1.8主要功能房间应具有现场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
·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 评价要点
· 空调末端调节：
简述所采用的供暖、空调系统末端形式和调节方式。（200字以内）
	各房间风口均为电动风口（带执行器），配单独的温控器，可实现房间单独设定温度，满足所有评分项。
本工程建筑冬季供暖采用集中热水采暖系统，每组散热器均设自动恒温控制阀，能够分室控制和调节；多联机空调系统每个房间均能够独立控制和调节。
本项目办公室设置独立的新风机组，可根据负荷变化控制电动调节阀的开度，且单独控制启停，其他功能房间为风机盘管+新风系统，每个房间就地设置控制面板，可独立控制启停。


主要功能房间供暖、空调末端形式统计列表：
	主要功能房间
	供暖、空调末端形式
	是否可独立调节
	备注说明

	
	
	
	

	
	
	
	

	
	
	
	

	
	
	
	

	
	
	
	


主要功能房间个数为：____个
空调末端可独立调节的房间个数为：____个
比例为：____%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暖通设计
	暖通空调设计
	应注明主要功能房间的末端形式，应对末端形式和主要功能房间的调节方式做详细说明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产品说明书和合格证书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1.9 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 一氧化碳浓度监控系统：
地下空间建筑面积：____m2，地下车库建筑面积：____m2
地下车库设置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是、(否
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与排风设备联动：(是、(否
简要说明地下车库一氧化碳浓度监控系统功能、装置布点情况以及控制策略。（200字以内）
	地下汽车库设置机械通风，平时排风按6次换气或CO浓度为20mg/m3计算取大值并设置机械补风系统，补风量不小于80%，地下车库设CO浓度传感器，设置原则为一个防烟分区一个测点，根据CO浓度控制风机变频调节。
通过楼宇自控系统控制，当地下车库中一氧化碳浓度达到设定值时，联动相应的送风与排风机。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暖通设计
	暖通设计说明书
	一个防火分区至少设置一个CO检测点并与通风系统联动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施工图
	一个防火分区至少设置一个CO检测点并与通风系统联动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运行记录
	应体现一氧化碳检测装置的运行记录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2.1控制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浓度。（总分12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浓度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 规定限值的
	10%
	3
	

	
	
	20%
	6
	

	2
	室内 PM2.5 年均浓度不高于 25µg/m3, 且室内 PM10 年均浓度不高于 50µg/m3
	6
	

	合计
	12
	


2、 评价要点
· 空气污染物浓度：
主要功能房间污染物浓度检测结果：
	房间类型
	氨

(mg/m3)
	甲醛

(mg/m3)
	苯

(mg/m3)
	TVOC

(mg/m3)
	氡
(Bq/m3)
	污染物浓度
是否超标

	
	标准值
≤0.20
	标准值
≤0.10
	标准值
≤0.11
	标准值
≤0.60
	标准值
≤400
	

	
	
	
	
	
	
	

	
	
	
	
	
	
	

	
	
	
	
	
	
	

	
	
	
	
	
	
	

	
	
	
	
	
	
	


	房间类型
	室内 PM2.5 年均浓度(ug/m3)
	室内 PM10 年均浓度(ug/m3)
	污染物浓度是否超标

	
	标准值≤25
	标准值≤50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其他材料
	建筑及装修材料使用说明
	应包括建筑及装修材料的种类、用量等信息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污染物浓度预评估分析报告
	应包括室内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等主要污染物浓度的评估分析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室内空气质量现场检测报告
	建筑内应具有颗粒物浓度监测传感设备，至少每小时对建筑内颗粒物浓度进行一次记录、存储，连续监测一年后取算数平均值。对于住宅建筑，应对每种户型主要功能房间进行全年监测；对于公共建筑，应对每层选取一个主要功能房间进行全年监测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2.2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满足国家现行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中对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总分8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选用满足要求的装饰装修材料
	达到 3 类及以上
	5
	

	
	
	达到 5 类及以上
	8
	

	合计
	8
	


2、 评价要点
· 满足要求的装饰装修材料
是否选用了满足要求的装饰装修材料：(是、(否
选用满足要求的装饰装修材料的种类及相应的名称：
	序号
	装饰装修材料名称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装修设计
	内装施工图、相关说明
	应体现所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的使用部位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计算分析报告
	应体现所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的中有害物质的散发对室内空气的影响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检测报告
	应体现所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的中有害物质的种类和用量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工程决算材料清单
	应体现项目选用的全部材料种类、名称，使用部位、用量等信息，应与土建及装修设计图纸对应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绿色产品认证证书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施工记录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2.3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游泳池水、采暖空调系统用水、景观水体等的水质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总分8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直饮水、集中生活热水、游泳池水、采暖空调系统用水、景观水体等的水质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8
	　

	合计
	8
	　


2、 评价要点
直饮水水质是否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是、(否
集中生活热水水质是否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是、(否
游泳池水水质是否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是、(否
采暖空调系统用水水质是否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是、(否
景观水体水质是否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是、(否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给排水设计
	给水排水施工图设计说明
	应包括用水压力及分区情况、管材阀门、用水水质要求及水质安全保障措施、管材管件设计情况、污水收集处理排放情况等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水处理设备工艺设计图
	应体现水处理方式以及水质监测和系统控制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市政供水水质检测报告
	报告取样点至少应包含水源（市政供水、自备井水等）、水处理设施出水及最不利用水点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2.4生活饮用水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采取措施满足卫生要求。（总分9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使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的成品水箱
	4
	　

	2
	采取保证储水不变质的措施
	5
	　

	合计
	9
	　


2、 评价要点
所采用的成品水箱是否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要求：(是、(否
简要说明所采取的保证储水不变质的措施。（200字以内）。
	本项目制定生活水泵房管理制度，要求定期对水泵进行保养，确保排水管道通畅，集水坑无杂物无异味。生活水水箱定期清洁、消毒，并定期进行卫生检疫，取得卫生检疫合格证书。生活水泵房、生活水箱必须上锁。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给水排水设计
　
	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的给水排水施工设计说明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详图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设备材料采购清单或进场记录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成品水箱产品说明书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清洗消毒后水质检测报告及清洗消毒记录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2.5 所有给水排水管道、设备、设施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总分8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所有给水排水管道、设备、设施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8
	

	合计
	8
	　


2、 评价要点
· 给水排水管道、设备、设施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简要说明所有给水排水管道、设备、设施的永久性标识设置情况。（200字以内）。
	二次生活供水管道有蓝色标识，并标明二次供水；中水管道与用水管道用水设备要严格隔离，管道上严禁设取水接口（车库冲洗龙头加设锁具），其外壁涂浅绿色，管道、阀门、水表等处有明显的“中水非饮用”标识。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给水排水设计
	给排水施工图设计说明
	应包含给水排水各类管道、设备、设施标识的设置说明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现场照片
	应包含给水排水各类管道、设备、设施标识的设置照片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2.6采取措施优化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声环境。（总分8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噪声级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中的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限值的平均值
	4
	

	
	达到高要求标准限值
	8
	

	合计
	8
	　


2、 评价要点
· 室内噪声级：
简要说明建筑室内、外噪声源及其传播途径、采用的降噪措施。（200字以内）
	本项目主要噪声室内噪声来源：为室内空调设备、卫生器具、管道等，可通过给设备添加减震措施避免噪声传播。
 室外噪声源主要为公路的交通噪声。室内噪声源主要为生活噪声。传播途径：空气传播、楼板共振。降噪措施：经过距离和绿化、围护结构衰减，达到规范要求。
围护结构降噪措施：内墙为200厚钢筋混凝土墙。楼板为100厚钢筋混凝土板、豆石混凝土、面层。室外噪声的降噪措施主要依靠外墙和外门窗的隔断。外墙采用200厚钢筋混凝土墙，外门窗为断桥铝框，玻璃采用5+12A+5 +12A+5，很好的阻断室外噪声的传播。车辆进出禁止鸣笛、减速慢行。为提高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楼板增加挤塑聚苯板。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噪声级列表：
	主要功能房间名称
	室内噪声级（dB(A)）
	允许噪声级（A声级，dB）

	
	
	低限要求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平面图
	应体现场地内交通干道布置，建筑（群）与周边道路及其他噪声源的距离，噪声源与噪声敏感房间的布置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声环境专项设计报告
	应重点审核基于环评报告室外噪声要求对室内的北京噪声影响（也包括室内噪声源影响）的分析报告以及在图纸上的落实情况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室内噪声检测报告
	应包括建筑内部噪声源种类、噪声级大小、传播途径及降噪措施（如设备机房隔声减振设计）；噪声敏感房间室内噪声源种类、噪声级大小、传播途径及降噪措施（如空调系统消声设计）等内容，体现典型时间、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检测值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2.7主要功能房间的隔声性能良好。（总分10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构件及相邻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的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限值的平均值
	3
	

	
	达到高要求标准限值
	5
	

	2
	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 中的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限值的平均值
	3
	

	
	达到高要求标准限值
	5
	

	合计
	10
	　


2、 评价要点
· 构件隔声性能：
简要说明建筑围护结构的构造做法、采用的隔声措施。（200字以内）
	


主要功能房间围护结构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列表：
	主要功能房间名称/构件名称
	空气声隔声量（dB）
	单值评价量+频谱修正量（dB）

	
	
	低限要求

	
	
	

	
	
	

	
	
	

	
	
	

	
	
	


主要功能房间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列表：
	主要功能房间楼板部位
	撞击声隔声量（dB）
	单值评价量（dB）

	
	
	低限要求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建筑设计
	围护结构的构造说明
	应体现各围护结构类型，并与设计说明中描述的相对应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大样图纸
	应体现不同构件的详细构造及热桥部位的处理方式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主要构件隔声性能分析报告或主要构件隔声性能的实验室检测报告
	应包含空气隔声性能和撞击声隔声性能两种类型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房间之间空气声隔声性能、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的现场检测报告
	应涵盖每栋建筑的各类主要房间类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房间进行检测，检测的房间数量不少于房间总数的2%，且每个单体建筑中同一功能类型房间的检测数量不少于3间（若该类型房间少于3间，需全检）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2.8充分利用天然光。（总分12分）
1、 得分自评
( 住宅建筑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住宅建筑室内主要功能空间至少 60% 面积比例区域，其采光照度值不低于 300lx 的小时数平均不少于 8h/d
	9
	

	合计
	9
	


( 公共建筑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内区采光系数满足采光要求的面积比例达到 60%
	3
	

	
	地下空间平均采光系数不小于 0.5% 的面积与地下室首层面积的比例达到 10% 以上
	3
	

	
	室内主要功能空间至少 60% 面积比例区域的采光照度值不低于采光要求的小时数平均不少于 4h/d
	3
	

	2
	主要功能房间有眩光控制措施
	3
	

	合计
	9
	


2、 评价要点
· 防眩光措施：
项目设计是否符合《建筑采光设计标准》中控制不舒适眩光的相关规定：(是、(否
概述改善室内防眩光采用的措施。（200字以内）
	本项目主要功能房间采用下列措施控制不舒适眩光：
1、作业区域避免直射阳光。
2、室内人员的视觉背景不为窗口。
3、采用室内遮挡措施。
4、窗结构的内表面或窗周围的内墙面采用浅色饰面。


· 内区采光：
项目是否为住宅建筑：(是、(否
项目是否有内区：(是、(否
内区采光系数达标情况统计列表：
	分析区域
	主要功能空间面积
（m2）
	内区面积
（m2）
	采光达标面积
（m2）
	采光达标面积比例（%）

	
	
	
	
	

	
	
	
	
	

	
	
	
	
	

	
	
	
	
	

	
	
	
	
	

	总计
	
	
	
	


· 地下室采光：
项目是否有地下室：(是、(否
地下室采光系数达标情况统计列表：
	分析区域
	首层地下室面积（m2）
	采光达标面积（m2）
	采光达标面积比例（%）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说明
	应包括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外窗的朝向设置说明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动态采光计算书
	应包括建筑主要功能房间的动态采光计算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公共建筑内区和地下空间的采光系数计算书或检测报告
	应包括建筑主要功能房间的动态采光计算或检测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2.9具有良好的室内热湿环境。（总分8分）
1、 得分自评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采用自然通风或复合通风的建筑
	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室内热环境参数在适应性热舒适区域的时间比例，达到 30%
	2
	　

	
	每再增加 10%
	1
	

	采用人工冷热源的建筑
	主要功能房间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 GB/T 50785 规定的室内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整体评价11 级的面积比例，达到 60%
	5
	

	
	每再增加 10%
	1
	

	合计
	8
	　


2、 评价要点
建筑类型：(采用自然通风的建筑、(采用复合通风的建筑、(采用人工冷热源的建筑
· 采用自然通风或复合通风
	主要功能房间
	室内热环境参数在适应性热舒适区域的时间（min）
	比例（%）

	
	
	

	
	
	

	
	
	


· 采用人工冷热源
	主要功能房间
	房间面积（m2）
	室内热环境参数达到整体评价Ⅱ级的面积
	比例（%）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暖通设计
	施工图纸及设计说明
	应说明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室内设计参数，包括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以及参照的设计标准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室内温度模拟分析报告和舒适温度预计达标比例分析报告
	应以建筑物内主要功能房间或区域为对象，以全年家拿住运行时间为评价范围，按主要功能房间或区域的面积加权计算满足舒适性热舒适区间的时间或百分比进行评分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2.10优化建筑空间和平面布局，改善自然通风效果。（总分8分）
1、 得分自评
( 住宅建筑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的比例在夏热冬暖地区达到 12%, 在夏热冬冷地区达到 8%, 在其他地区达到 5%
	5
	　

	
	每再增加 2%
	1
	

	合计
	8
	　


( 公共建筑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过渡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 2次/h 的面积比例达到 70%
	5
	　

	
	每再增加 10%
	1
	

	合计
	8
	　


2、 评价要点
· 外窗可开启面积比例：
	建筑编号
	外窗编号
	外窗类型
	外窗尺寸
	数量（个）
	可开启面积比例（%）

	
	
	
	宽度（m）
	高度（m）
	
	

	
	
	
	
	
	
	

	
	
	
	
	
	
	

	
	总计
	

	
	
	
	
	
	
	

	
	
	
	
	
	
	

	
	总计
	

	
	
	
	
	
	
	

	
	
	
	
	
	
	

	
	总计
	


注：当建筑层数大于18层时，仅统计18层及以下的外窗。

· 幕墙可开启面积比例：
	建筑编号
	幕墙编号
	幕墙类型
	幕墙尺寸
	数量（个）
	可开启面积比例（%）

	
	
	
	宽度（m）
	高度（m）
	
	

	
	
	
	
	
	
	

	
	
	
	
	
	
	

	
	总计
	

	
	
	
	
	
	
	

	
	
	
	
	
	
	

	
	总计
	

	
	
	
	
	
	
	

	
	
	
	
	
	
	

	
	总计
	


注：当建筑层数大于18层时，仅统计18层及以下的外窗。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建筑设计
	施工图设计说明
	应体现门窗的类型、位置及尺寸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平立剖面图
	应体现门窗的类型、位置及尺寸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门窗表
	应体现门窗的类型及尺寸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住宅建筑外窗可开启面积比例计算书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公共建筑室内自然通风模拟分析报告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5.2.11设置可调节遮阳设施，改善室内热舒适。（总分9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分）
	自评得分（分）

	1
	可调节遮阳设施的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的比例 Sz
	25%≤Sz＜35%
	3
	　

	
	
	35%≤Sz＜45%
	5
	　

	
	
	45%≤Sz＜55%
	7
	　

	
	
	Sz≥55%
	9
	　

	合计
	9
	　


2、 评价要点
· 可调节遮阳：
有阳光直射的外窗和幕墙透明部分面积为：____m2
其中有可控遮阳调节措施的面积为：____m2，比例为：____%

外窗采取可控遮阳的面积统计列表：
	编号
	朝向
	尺寸
	数量（个）
	采取可控遮阳调节措施面积（m2）
	采取可控遮阳调节措施面积比例（%）

	
	
	宽度（m）
	高度（m）
	
	
	

	
	
	
	
	
	
	

	
	
	
	
	
	
	

	
	
	
	
	
	
	

	
	
	
	
	
	
	

	
	
	
	
	
	
	

	总计
	
	


透明幕墙采取可控遮阳的面积统计列表：
	编号
	朝向
	尺寸
	数量（个）
	采取可控遮阳调节措施面积（m2）
	采取可控遮阳调节措施面积比例（%）

	
	
	宽度（m）
	高度（m）
	
	
	

	
	
	
	
	
	
	

	
	
	
	
	
	
	

	
	
	
	
	
	
	

	
	
	
	
	
	
	

	
	
	
	
	
	
	

	总计
	
	


简要说明所采用的可控遮阳技术及使用位置。（200字以内）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
	专业分类
	材料名称
	技术要求
	评价阶段
	建筑类型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说明
	应包含可调节遮阳设施的类型、位置及朝向说明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建筑立面图
	应体现可调节遮阳设施的类型、位置及朝向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其他材料
	遮阳装置图纸
	应体现可调节遮阳设施的类型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遮阳产品说明书
	应体现可调节遮阳设施的类型、最大遮阳面积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可调节遮阳设施的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比例计算书
	应包含可调节遮阳形式说明、控制措施、可调节遮阳覆盖率计算过程及结论，并且应对建筑透明围护结构总面积，有太阳直射部分的面积、以及采取可调节遮阳措施的面积进行分项统计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门窗表
	应体现门窗的类型及尺寸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招标文件
	　
	预评价/
评价
	居建/公建

	
	采购合同
	　
	运行评价
	居建/公建


实际提交材料：

	


